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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通知（案号（2026）京 03 执恢 55 号、56 号），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通知主要内容：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西正和”）执行一案，本院将对广西正和持有的公司 1.06 亿股股票和

89,376,917 股股票进行处置，特通知你方上述股票将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发布

拍卖公告，并与 2026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 点至 2026 年 5 月 29 日上午 10 点止

（延时除外）在京东网进行第一次网络司法拍卖。

二、本次股份被公开拍卖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拍卖的股份合计数量为 195,376,917 股，占总股本的 4.71%，占广西

正和所持公司股本的 38.43%，若本次拍卖成功，广西正和仍持有公司

312,964,8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广西正和所

持公司股份被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变

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拍卖事项的进展情况，本次拍卖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

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

最终结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重大事项

1、广西正和持有公司股份为限售股，在限售期内不能转让相关股份。



广西正和所持公司股份均为限售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3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即 2022 年版《13 号文》）有关规定，

广西正和于 2023 年 11 月 23 日作出郑重承诺：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的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洲际油气股份，承诺期限至

2026 年 12 月 29 日。目前该承诺期限尚未届满，仍在严格履行过程中。

根据海口中院 2023 年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其中关于“股票锁定期安

排”部分明确规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

破产重整等事项》（即 2022 年版《13 号文》）有关规定，若本次重整后公司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则洲际油气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承诺，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因此，2023 年洲际油气重整时适用的股票锁定相

关规则为海口中院裁定批准生效的《重整计划》的明确规定及上交所发布的 2022

年版《13 号文》，相关规定均要求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通过承诺方式不转让

股份，本案同样遵照该规则及当时务实通行方式，要求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出具相应承诺。

根据海口中院批准的《重整计划》以及上述规定，在广西正和承诺期持有的

洲际油气股票为限售股的情况下，无论是否登记为限售股，均应当遵守中国证监

会《11 号文》和上交所《13 号文》有关股票锁定的规则。

本次拍卖受让人也需遵守上述限售规定，在上述限售期内不得转让拍卖获得

的股份。

2、公司股东变更，应获得项目所在国的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事前审批。

根据哈萨克斯坦相关法律约定，地下资源利用权相关的客体对象的转让，

必须获得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主管机关，即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能源部（以下简称“哈

国能源部”）的前置批准。

广西正和是哈萨克斯坦项目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其持有洲际油气的股份、

有价证券或其他参股形式，基于有偿或无偿的民事交易（例如，通过在线平台或

在线拍卖等方式）被转让，应满足上述前置批准程序的要求。

而由于目前无受让主体，因此暂无法向哈国能源部提交前置审批文件。如

本次拍卖完成，有明确受让主体，哈萨克斯坦项目公司将向哈国能源部提交申请。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

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